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小字第2925號

原      告  沈怡婷 

被      告  曾閔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姿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參佰玖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三年八月三日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貳佰壹拾元及自本判

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

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零參佰玖

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承租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1樓(下稱系爭房

屋)店面，經營「葳娜精緻SPA美學館」時間約7年多，系爭

房屋之另外一半店面出租予其他人期間，原告分擔的電費均

無過大波動，孰知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起分租同址另一部分

之店面經營「享吃小吃店」後，在未告知房東及原告，亦未

經房東及原告同意下，擅自私下拉線，且線路刻意未經其承

租區域的分度計，導致原告自112年4月起之電費莫名暴增，

經向房東反映，房東之女兒委請水電師傅來查修電路，始發

現上情。被告所為涉及竊電，嗣經原告曾報警提告，雖經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認定此屬民事糾紛，不構成刑事上竊電罪

嫌，但被告所為業已造成原告額外負擔應由被告負擔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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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已屬侵害原告權利，迄今亦未賠償原告所受損失，原告

僅得依法求償，提起件訴訟主張權利。

　㈡雙方承租之店面，被告用電之度數原有另一個分度計，總電

表扣除該分度計度數後之電費均由原告繳納，被告按分度計

度數計算用電度數繳納電費給房東後，房東轉交給原告去繳

納，因被告擅自變更增加線路，卻刻意繞過分度計，原告與

經前房客確認電箱線路遭被告私自更改。被告於刑事程序中

雖明顯避重就輕企圖卸責，但以其父親及被告作為均明知或

可得而知線路未經分度計，所增加之用電度數必然無法從分

度計顯示，被告明顯要隱匿其實際用電度數，讓分度計無法

真實呈現被告實際之用電度數，尤其被告明知雙方分擔該址

電費之方式，若其負擔分度計之用電度數越低，相對原告就

必須增加負擔較多電費，卻惡意在未經原告及房東知悉與同

意下，擅自增加線路及開關，且刻意未經過分度計，導致其

增加使用之用電度數均不會計入分度計內之度數，換言之此

部分用電費用均會轉嫁給原告負擔繳納，已經造成原告額外

多負擔電費之損害，直到112年12月3日後，因房東加裝新的

分度計，將被告私自增加的線路接入新的分度計，原告負擔

的電費才開始與去年同期費用相當，逐漸恢復正常，以上衍

生之損害，是屬被告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衍生之損

害，亦為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式加損害於原告，更屬被告

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減免電費之利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

條第一項、第179條請求被告賠償或返還原告額外負擔之電

費。

　㈢原告於000年0月間將舊有的定頻冷氣更換為變頻式冷氣，理

應電費較省外，尤其先前隔壁之業主為服飾店，用電項目甚

為單純，被告承租後因有較為耗電之大型冰箱、大型電鍋，

反而相差無幾，甚至度數比服飾店去年同期少了1百多度，

甚不合理，事後原告發覺有異，經像房東反映後，才赫然發

現被告利用私自增加線路且未經過分度計之取巧方式，訛詐

將其使用度數轉嫁給原告，經比對去年同期之電費，以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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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平均同期電費與112年4月至12月間之電費計算差額，被

告自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25,999元。且因為被告之惡意

侵害行為，導致原告為配合房東及水電檢修，因檢修期間必

須斷電，原告經營之葳娜精緻SPA美學館，僅能配合停止營

業，原告分別於112年10月31日、11月2日、11月8日、11月1

7日、11月24日、12月3日配合水電檢驗勘查，此部分停業之

損失同屬被告前述私接線路之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衍生之損

害。按原告112年4至12月營業稅繳款書，每3個月合計銷售

額為33萬元，平均每個月銷售額為11萬元，以原告每月休息

4天，平均每一個營業日之營收為4,231元，被告造成原告停

止營業6日之損失為25,386元，此部分亦屬被告應負侵權行

為賠償責任，原告自得向被告一併求償，以上合計原告得向

被告請求給付51,385元。為此，爰依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1,385元（嗣減縮為49,585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二、被告則以：

　　系爭房屋之房東於112年12月3日裝設之分表，計算到113年7

月1日總度數3560度，總共212天，度數平均一天用17度；並

以前年同期112年4月至10月份止，合計應為12,199元。又經

房東補貼原告3,000元，被告補貼1,800元，所以被告認為只

要賠8,899元即可。另否認本件有原告主張請求因檢修期間

停止營業之營業損失，按原告所稱營業停止時間，其中有原

告本公定之公休日，且每次斷電時間僅為1至1.5小時，不至

於無法營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依卷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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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電力公司「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1樓」112年4

月繳費通知單、112年6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2年8月同址繳

費通知單、112年10月同址繳費通知單(下合稱112年電費通

知書)，其電費均由原告繳納乙節，為兩造不爭執；被告亦

對原告主張應返還其所預墊之電費乙情，亦不爭執，僅以不

同意原告之計算方式置辯，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此段

期間預繳之電費，自屬有據。

四、次查，上揭112年電費通知書，僅係證明系爭房屋該址之使

用電量及電費，尚無從遽認原告所主張就被告就112年4月至

12月所應分擔之電費；縱以原告所另提111年4月繳費通知

單、111年6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1年8月同址繳費通知單、

111年10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1年8月同址繳費通知單(下合

稱111年電費通知書)，亦僅能證明該期電費之使用狀況，且

原告亦自承被告自112年4月起始承租系爭房屋，自此之前為

第三人服飾店所租用，衡情與被告所經營之營業場所不同，

其電費之使用方式亦有所不同，得否以此做為基準，不無疑

問；原告就此部分無法提出其他證明以實其說，自不得逕為

有利於原告之認定。然本件被告既不爭執自系爭房屋之房東

於112年12月起裝設之分表，計算到113年7月1日總度數，每

月電費分除使用度數後，即得該月份每度電費，以此推估原

告前年即同時期之電費，即112年4月份到10月份共6個月應

為12,199元，為被告所欠繳之費用；惟系爭房屋房東既已分

別補貼原告、被告各3,000元、1,800元，原告此部分之請

求，自應扣除所補貼被告之1,800元。故本件經被告不爭執

應償還之費用12,199元，扣除1,800元後，原告得請求之金

額應為10,399元。至原告另外請求營業損失云云，惟迄自本

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仍未提出任何證明以實其說，揆諸首開

說明，原告此部分之請求，難認有據，尚無可採。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0,399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3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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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

明願供擔保，請求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

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係小額訴訟事件，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

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為1,000元，由被告負擔210元，餘由

原告負擔。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暨攻擊防禦方法

與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已不生影響，故

不一一加予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23、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

9條、第436條之20、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

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

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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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小字第2925號
原      告  沈怡婷  
被      告  曾閔翔  




訴訟代理人  黃姿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參佰玖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三日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貳佰壹拾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零參佰玖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承租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1樓(下稱系爭房屋)店面，經營「葳娜精緻SPA美學館」時間約7年多，系爭房屋之另外一半店面出租予其他人期間，原告分擔的電費均無過大波動，孰知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起分租同址另一部分之店面經營「享吃小吃店」後，在未告知房東及原告，亦未經房東及原告同意下，擅自私下拉線，且線路刻意未經其承租區域的分度計，導致原告自112年4月起之電費莫名暴增，經向房東反映，房東之女兒委請水電師傅來查修電路，始發現上情。被告所為涉及竊電，嗣經原告曾報警提告，雖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認定此屬民事糾紛，不構成刑事上竊電罪嫌，但被告所為業已造成原告額外負擔應由被告負擔之電費，已屬侵害原告權利，迄今亦未賠償原告所受損失，原告僅得依法求償，提起件訴訟主張權利。
　㈡雙方承租之店面，被告用電之度數原有另一個分度計，總電表扣除該分度計度數後之電費均由原告繳納，被告按分度計度數計算用電度數繳納電費給房東後，房東轉交給原告去繳納，因被告擅自變更增加線路，卻刻意繞過分度計，原告與經前房客確認電箱線路遭被告私自更改。被告於刑事程序中雖明顯避重就輕企圖卸責，但以其父親及被告作為均明知或可得而知線路未經分度計，所增加之用電度數必然無法從分度計顯示，被告明顯要隱匿其實際用電度數，讓分度計無法真實呈現被告實際之用電度數，尤其被告明知雙方分擔該址電費之方式，若其負擔分度計之用電度數越低，相對原告就必須增加負擔較多電費，卻惡意在未經原告及房東知悉與同意下，擅自增加線路及開關，且刻意未經過分度計，導致其增加使用之用電度數均不會計入分度計內之度數，換言之此部分用電費用均會轉嫁給原告負擔繳納，已經造成原告額外多負擔電費之損害，直到112年12月3日後，因房東加裝新的分度計，將被告私自增加的線路接入新的分度計，原告負擔的電費才開始與去年同期費用相當，逐漸恢復正常，以上衍生之損害，是屬被告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衍生之損害，亦為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式加損害於原告，更屬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減免電費之利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一項、第179條請求被告賠償或返還原告額外負擔之電費。
　㈢原告於000年0月間將舊有的定頻冷氣更換為變頻式冷氣，理應電費較省外，尤其先前隔壁之業主為服飾店，用電項目甚為單純，被告承租後因有較為耗電之大型冰箱、大型電鍋，反而相差無幾，甚至度數比服飾店去年同期少了1百多度，甚不合理，事後原告發覺有異，經像房東反映後，才赫然發現被告利用私自增加線路且未經過分度計之取巧方式，訛詐將其使用度數轉嫁給原告，經比對去年同期之電費，以原告去年平均同期電費與112年4月至12月間之電費計算差額，被告自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25,999元。且因為被告之惡意侵害行為，導致原告為配合房東及水電檢修，因檢修期間必須斷電，原告經營之葳娜精緻SPA美學館，僅能配合停止營業，原告分別於112年10月31日、11月2日、11月8日、11月17日、11月24日、12月3日配合水電檢驗勘查，此部分停業之損失同屬被告前述私接線路之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衍生之損害。按原告112年4至12月營業稅繳款書，每3個月合計銷售額為33萬元，平均每個月銷售額為11萬元，以原告每月休息4天，平均每一個營業日之營收為4,231元，被告造成原告停止營業6日之損失為25,386元，此部分亦屬被告應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原告自得向被告一併求償，以上合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51,385元。為此，爰依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1,385元（嗣減縮為49,58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系爭房屋之房東於112年12月3日裝設之分表，計算到113年7月1日總度數3560度，總共212天，度數平均一天用17度；並以前年同期112年4月至10月份止，合計應為12,199元。又經房東補貼原告3,000元，被告補貼1,800元，所以被告認為只要賠8,899元即可。另否認本件有原告主張請求因檢修期間停止營業之營業損失，按原告所稱營業停止時間，其中有原告本公定之公休日，且每次斷電時間僅為1至1.5小時，不至於無法營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依卷附台灣電力公司「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1樓」112年4月繳費通知單、112年6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2年8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2年10月同址繳費通知單(下合稱112年電費通知書)，其電費均由原告繳納乙節，為兩造不爭執；被告亦對原告主張應返還其所預墊之電費乙情，亦不爭執，僅以不同意原告之計算方式置辯，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此段期間預繳之電費，自屬有據。
四、次查，上揭112年電費通知書，僅係證明系爭房屋該址之使用電量及電費，尚無從遽認原告所主張就被告就112年4月至12月所應分擔之電費；縱以原告所另提111年4月繳費通知單、111年6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1年8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1年10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1年8月同址繳費通知單(下合稱111年電費通知書)，亦僅能證明該期電費之使用狀況，且原告亦自承被告自112年4月起始承租系爭房屋，自此之前為第三人服飾店所租用，衡情與被告所經營之營業場所不同，其電費之使用方式亦有所不同，得否以此做為基準，不無疑問；原告就此部分無法提出其他證明以實其說，自不得逕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然本件被告既不爭執自系爭房屋之房東於112年12月起裝設之分表，計算到113年7月1日總度數，每月電費分除使用度數後，即得該月份每度電費，以此推估原告前年即同時期之電費，即112年4月份到10月份共6個月應為12,199元，為被告所欠繳之費用；惟系爭房屋房東既已分別補貼原告、被告各3,000元、1,800元，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應扣除所補貼被告之1,800元。故本件經被告不爭執應償還之費用12,199元，扣除1,800元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10,399元。至原告另外請求營業損失云云，惟迄自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仍未提出任何證明以實其說，揆諸首開說明，原告此部分之請求，難認有據，尚無可採。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0,3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係小額訴訟事件，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為1,000元，由被告負擔210元，餘由原告負擔。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暨攻擊防禦方法與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已不生影響，故不一一加予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23、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9條、第436條之20、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小字第2925號
原      告  沈怡婷  
被      告  曾閔翔  


訴訟代理人  黃姿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參佰玖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三年八月三日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貳佰壹拾元及自本判
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
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零參佰玖
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承租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1樓(下稱系爭房屋)店面
    ，經營「葳娜精緻SPA美學館」時間約7年多，系爭房屋之另
    外一半店面出租予其他人期間，原告分擔的電費均無過大波
    動，孰知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起分租同址另一部分之店面經
    營「享吃小吃店」後，在未告知房東及原告，亦未經房東及
    原告同意下，擅自私下拉線，且線路刻意未經其承租區域的
    分度計，導致原告自112年4月起之電費莫名暴增，經向房東
    反映，房東之女兒委請水電師傅來查修電路，始發現上情。
    被告所為涉及竊電，嗣經原告曾報警提告，雖經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認定此屬民事糾紛，不構成刑事上竊電罪嫌，但被
    告所為業已造成原告額外負擔應由被告負擔之電費，已屬侵
    害原告權利，迄今亦未賠償原告所受損失，原告僅得依法求
    償，提起件訴訟主張權利。
　㈡雙方承租之店面，被告用電之度數原有另一個分度計，總電
    表扣除該分度計度數後之電費均由原告繳納，被告按分度計
    度數計算用電度數繳納電費給房東後，房東轉交給原告去繳
    納，因被告擅自變更增加線路，卻刻意繞過分度計，原告與
    經前房客確認電箱線路遭被告私自更改。被告於刑事程序中
    雖明顯避重就輕企圖卸責，但以其父親及被告作為均明知或
    可得而知線路未經分度計，所增加之用電度數必然無法從分
    度計顯示，被告明顯要隱匿其實際用電度數，讓分度計無法
    真實呈現被告實際之用電度數，尤其被告明知雙方分擔該址
    電費之方式，若其負擔分度計之用電度數越低，相對原告就
    必須增加負擔較多電費，卻惡意在未經原告及房東知悉與同
    意下，擅自增加線路及開關，且刻意未經過分度計，導致其
    增加使用之用電度數均不會計入分度計內之度數，換言之此
    部分用電費用均會轉嫁給原告負擔繳納，已經造成原告額外
    多負擔電費之損害，直到112年12月3日後，因房東加裝新的
    分度計，將被告私自增加的線路接入新的分度計，原告負擔
    的電費才開始與去年同期費用相當，逐漸恢復正常，以上衍
    生之損害，是屬被告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衍生之損
    害，亦為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式加損害於原告，更屬被告
    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減免電費之利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
    條第一項、第179條請求被告賠償或返還原告額外負擔之電
    費。
　㈢原告於000年0月間將舊有的定頻冷氣更換為變頻式冷氣，理
    應電費較省外，尤其先前隔壁之業主為服飾店，用電項目甚
    為單純，被告承租後因有較為耗電之大型冰箱、大型電鍋，
    反而相差無幾，甚至度數比服飾店去年同期少了1百多度，
    甚不合理，事後原告發覺有異，經像房東反映後，才赫然發
    現被告利用私自增加線路且未經過分度計之取巧方式，訛詐
    將其使用度數轉嫁給原告，經比對去年同期之電費，以原告
    去年平均同期電費與112年4月至12月間之電費計算差額，被
    告自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25,999元。且因為被告之惡意
    侵害行為，導致原告為配合房東及水電檢修，因檢修期間必
    須斷電，原告經營之葳娜精緻SPA美學館，僅能配合停止營
    業，原告分別於112年10月31日、11月2日、11月8日、11月1
    7日、11月24日、12月3日配合水電檢驗勘查，此部分停業之
    損失同屬被告前述私接線路之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衍生之損害
    。按原告112年4至12月營業稅繳款書，每3個月合計銷售額
    為33萬元，平均每個月銷售額為11萬元，以原告每月休息4
    天，平均每一個營業日之營收為4,231元，被告造成原告停
    止營業6日之損失為25,386元，此部分亦屬被告應負侵權行
    為賠償責任，原告自得向被告一併求償，以上合計原告得向
    被告請求給付51,385元。為此，爰依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1,385元（嗣減縮為49,585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二、被告則以：
　　系爭房屋之房東於112年12月3日裝設之分表，計算到113年7
    月1日總度數3560度，總共212天，度數平均一天用17度；並
    以前年同期112年4月至10月份止，合計應為12,199元。又經
    房東補貼原告3,000元，被告補貼1,800元，所以被告認為只
    要賠8,899元即可。另否認本件有原告主張請求因檢修期間
    停止營業之營業損失，按原告所稱營業停止時間，其中有原
    告本公定之公休日，且每次斷電時間僅為1至1.5小時，不至
    於無法營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
    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依卷附台
    灣電力公司「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1樓」112年4月繳
    費通知單、112年6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2年8月同址繳費通
    知單、112年10月同址繳費通知單(下合稱112年電費通知書)
    ，其電費均由原告繳納乙節，為兩造不爭執；被告亦對原告
    主張應返還其所預墊之電費乙情，亦不爭執，僅以不同意原
    告之計算方式置辯，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此段期間預
    繳之電費，自屬有據。
四、次查，上揭112年電費通知書，僅係證明系爭房屋該址之使
    用電量及電費，尚無從遽認原告所主張就被告就112年4月至
    12月所應分擔之電費；縱以原告所另提111年4月繳費通知單
    、111年6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1年8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
    1年10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1年8月同址繳費通知單(下合稱
    111年電費通知書)，亦僅能證明該期電費之使用狀況，且原
    告亦自承被告自112年4月起始承租系爭房屋，自此之前為第
    三人服飾店所租用，衡情與被告所經營之營業場所不同，其
    電費之使用方式亦有所不同，得否以此做為基準，不無疑問
    ；原告就此部分無法提出其他證明以實其說，自不得逕為有
    利於原告之認定。然本件被告既不爭執自系爭房屋之房東於
    112年12月起裝設之分表，計算到113年7月1日總度數，每月
    電費分除使用度數後，即得該月份每度電費，以此推估原告
    前年即同時期之電費，即112年4月份到10月份共6個月應為1
    2,199元，為被告所欠繳之費用；惟系爭房屋房東既已分別
    補貼原告、被告各3,000元、1,800元，原告此部分之請求，
    自應扣除所補貼被告之1,800元。故本件經被告不爭執應償
    還之費用12,199元，扣除1,800元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
    為10,399元。至原告另外請求營業損失云云，惟迄自本件言
    詞辯論終結前，仍未提出任何證明以實其說，揆諸首開說明
    ，原告此部分之請求，難認有據，尚無可採。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0,399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
    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
    明願供擔保，請求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
    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係小額訴訟事件，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
    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為1,000元，由被告負擔210元，餘由
    原告負擔。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暨攻擊防禦方法
    與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已不生影響，故
    不一一加予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23、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
    9條、第436條之20、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小字第2925號
原      告  沈怡婷  
被      告  曾閔翔  


訴訟代理人  黃姿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萬零參佰玖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三日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貳佰壹拾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萬零參佰玖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承租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1樓(下稱系爭房屋)店面，經營「葳娜精緻SPA美學館」時間約7年多，系爭房屋之另外一半店面出租予其他人期間，原告分擔的電費均無過大波動，孰知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起分租同址另一部分之店面經營「享吃小吃店」後，在未告知房東及原告，亦未經房東及原告同意下，擅自私下拉線，且線路刻意未經其承租區域的分度計，導致原告自112年4月起之電費莫名暴增，經向房東反映，房東之女兒委請水電師傅來查修電路，始發現上情。被告所為涉及竊電，嗣經原告曾報警提告，雖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認定此屬民事糾紛，不構成刑事上竊電罪嫌，但被告所為業已造成原告額外負擔應由被告負擔之電費，已屬侵害原告權利，迄今亦未賠償原告所受損失，原告僅得依法求償，提起件訴訟主張權利。
　㈡雙方承租之店面，被告用電之度數原有另一個分度計，總電表扣除該分度計度數後之電費均由原告繳納，被告按分度計度數計算用電度數繳納電費給房東後，房東轉交給原告去繳納，因被告擅自變更增加線路，卻刻意繞過分度計，原告與經前房客確認電箱線路遭被告私自更改。被告於刑事程序中雖明顯避重就輕企圖卸責，但以其父親及被告作為均明知或可得而知線路未經分度計，所增加之用電度數必然無法從分度計顯示，被告明顯要隱匿其實際用電度數，讓分度計無法真實呈現被告實際之用電度數，尤其被告明知雙方分擔該址電費之方式，若其負擔分度計之用電度數越低，相對原告就必須增加負擔較多電費，卻惡意在未經原告及房東知悉與同意下，擅自增加線路及開關，且刻意未經過分度計，導致其增加使用之用電度數均不會計入分度計內之度數，換言之此部分用電費用均會轉嫁給原告負擔繳納，已經造成原告額外多負擔電費之損害，直到112年12月3日後，因房東加裝新的分度計，將被告私自增加的線路接入新的分度計，原告負擔的電費才開始與去年同期費用相當，逐漸恢復正常，以上衍生之損害，是屬被告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衍生之損害，亦為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式加損害於原告，更屬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減免電費之利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一項、第179條請求被告賠償或返還原告額外負擔之電費。
　㈢原告於000年0月間將舊有的定頻冷氣更換為變頻式冷氣，理應電費較省外，尤其先前隔壁之業主為服飾店，用電項目甚為單純，被告承租後因有較為耗電之大型冰箱、大型電鍋，反而相差無幾，甚至度數比服飾店去年同期少了1百多度，甚不合理，事後原告發覺有異，經像房東反映後，才赫然發現被告利用私自增加線路且未經過分度計之取巧方式，訛詐將其使用度數轉嫁給原告，經比對去年同期之電費，以原告去年平均同期電費與112年4月至12月間之電費計算差額，被告自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25,999元。且因為被告之惡意侵害行為，導致原告為配合房東及水電檢修，因檢修期間必須斷電，原告經營之葳娜精緻SPA美學館，僅能配合停止營業，原告分別於112年10月31日、11月2日、11月8日、11月17日、11月24日、12月3日配合水電檢驗勘查，此部分停業之損失同屬被告前述私接線路之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衍生之損害。按原告112年4至12月營業稅繳款書，每3個月合計銷售額為33萬元，平均每個月銷售額為11萬元，以原告每月休息4天，平均每一個營業日之營收為4,231元，被告造成原告停止營業6日之損失為25,386元，此部分亦屬被告應負侵權行為賠償責任，原告自得向被告一併求償，以上合計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51,385元。為此，爰依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51,385元（嗣減縮為49,58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系爭房屋之房東於112年12月3日裝設之分表，計算到113年7月1日總度數3560度，總共212天，度數平均一天用17度；並以前年同期112年4月至10月份止，合計應為12,199元。又經房東補貼原告3,000元，被告補貼1,800元，所以被告認為只要賠8,899元即可。另否認本件有原告主張請求因檢修期間停止營業之營業損失，按原告所稱營業停止時間，其中有原告本公定之公休日，且每次斷電時間僅為1至1.5小時，不至於無法營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依卷附台灣電力公司「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1樓」112年4月繳費通知單、112年6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2年8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2年10月同址繳費通知單(下合稱112年電費通知書)，其電費均由原告繳納乙節，為兩造不爭執；被告亦對原告主張應返還其所預墊之電費乙情，亦不爭執，僅以不同意原告之計算方式置辯，是本件原告請求被告應賠償此段期間預繳之電費，自屬有據。
四、次查，上揭112年電費通知書，僅係證明系爭房屋該址之使用電量及電費，尚無從遽認原告所主張就被告就112年4月至12月所應分擔之電費；縱以原告所另提111年4月繳費通知單、111年6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1年8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1年10月同址繳費通知單、111年8月同址繳費通知單(下合稱111年電費通知書)，亦僅能證明該期電費之使用狀況，且原告亦自承被告自112年4月起始承租系爭房屋，自此之前為第三人服飾店所租用，衡情與被告所經營之營業場所不同，其電費之使用方式亦有所不同，得否以此做為基準，不無疑問；原告就此部分無法提出其他證明以實其說，自不得逕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然本件被告既不爭執自系爭房屋之房東於112年12月起裝設之分表，計算到113年7月1日總度數，每月電費分除使用度數後，即得該月份每度電費，以此推估原告前年即同時期之電費，即112年4月份到10月份共6個月應為12,199元，為被告所欠繳之費用；惟系爭房屋房東既已分別補貼原告、被告各3,000元、1,800元，原告此部分之請求，自應扣除所補貼被告之1,800元。故本件經被告不爭執應償還之費用12,199元，扣除1,800元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應為10,399元。至原告另外請求營業損失云云，惟迄自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仍未提出任何證明以實其說，揆諸首開說明，原告此部分之請求，難認有據，尚無可採。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0,39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係小額訴訟事件，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為1,000元，由被告負擔210元，餘由原告負擔。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暨攻擊防禦方法與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已不生影響，故不一一加予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23、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9條、第436條之20、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